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承诺书
	经营主体名称
	

	就此次经营主体法定代表人由                 （现登记法定代表人姓名）

变更登记为                 （拟变更登记法定代表人姓名），郑重承诺如下：

	1.本经营主体申请办理此次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前：

	
	(未采用预付款（卡）方式经营

(已将全部预付款（卡）清算完结

(已妥善处理预付款（卡）消费合同，与全部已交付预付款（卡）的消费者就债务承担和预付款（卡）使用达成一致意见。

（以上项目需勾选一项）

	2.本人对此次法定代表人变更知情并同意，不存在利用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逃避或协助他人逃避预付款（卡）消费合同及债务履行的情况。

	3.本经营主体、现登记法定代表人、拟变更登记法定代表人对以上承诺真实性负责，如果存在利用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逃避预付款（卡）债务履行、损害消费者权益等与承诺内容不相符的情况，自愿接受登记机关撤销此次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以及相关行政执法部门的惩戒措施。

	现登记法定代表人姓名：
	[              ]
	签字日期：     
	□□□□/□□/□□（年/月/日）

	拟变更登记法定代表人姓名：     
	[              ]
	签名日期：     
	□□□□/□□/□□（年/月/日）

	说明：
	

	签字人员
	·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公司、非公司企业法人由现登记法定代表人和拟变更登记法定代表人签署；

·个人独资企业由现登记投资人和拟变更登记投资人签署；

·合伙企业由现登记执行事务合伙人和拟变更登记执行事务合伙人签署；

·个体工商户由现登记经营者和拟变更登记经营者签署；

·分公司、营业单位、非法人分支机构的，由分支机构的现登记负责人和拟变更登记负责人签署。

	法律责任
	依照《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及实施细则，登记申请不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可能危害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的，登记机关不予登记并说明理由。对涉嫌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取得市场主体登记的行为，登记机关可以根据当事人申请或者依职权主动进行调查。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取得市场主体登记的，由登记机关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吊销营业执照。


